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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       韋擎松 老師解題 

 

甲、申論題部分 

一、檢察官起訴甲涉嫌販毒，經法官傳喚不到庭，法官乃簽發提甲之票。警察此票入甲宅拘提，

甲不在家中，但在其書桌之抽內，發現毒品、大筆現金及販慣之帳冊。隔日，警察知道甲在

其女朋友乙的住宅內，乃持票進入乙的住宅，果然發現甲，並且在乙的客廳內發現屬於乙之

毒品。請分析此案警察所有行為的合法性。 

【破題解析】 

逕行搜索之要件及學說實務爭議。 

另案扣押之要件。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正規班講義/編號:1/頁 17../韋擎松編著。【命中率】90%  

◎【難易度分析】 

【難易度級數：★★★】 

【分析】 

本題主要測試考生對拘提與搜索要件之熟悉度，考生宜從學生及實務之爭議點切入，於詳述

拘提以及搜索、扣押之要件之關係後，針對題示情形進行論證。 

【擬答】： 

本題涉及司法警察執行拘提時，如未尋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得否另行搜索犯罪證物。如於

執行拘提過程中，發現應扣押之物，在無搜索票之情形下，得否逕予扣押等相關爭議。以下

分別論述之： 

題示司法警察執行拘提時，在未尋獲被告之情形下，復另搜索書桌抽屜，並因此尋獲毒

品、現金及帳冊之行為違法： 

司法警察執行拘提時，如有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各款規定情形時，司法警察雖無搜索

票，得否基於發現真實之考量，翻箱倒櫃，擴及至尋找證物？ 

否定說 

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項之規定，主要係為保全被告而賦予偵查機關無票搜索之職

權，故本條規範之事實基礎，係為執行逮捕、拘提、羈押而進行搜索，即對人之強制

處分。換言之，係以發現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目的，進入私人住宅搜索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確定有無其他共犯足以威脅執法人員或毀滅證據為原則，在逮捕、拘提、羈押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後，以目光在屋內各處，搜索有無危害執法人員安全之人或物，

自不得為翻箱倒櫃之搜索，進而為證據之扣押。 

肯定說。 

按搜索除可對人實施之外，亦可對物為之。故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因逮捕…犯罪嫌疑人」，第 2款規定：「因追躡現行犯…」及第 3款規定：

「有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等情形，可為保全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逕行

搜索。惟前述情形，搜索現場常會發現有被告、罪犯嫌疑人或現行犯留下之犯罪證

據，如未予以一併搜索扣押，可能於事後遭到湮滅，失去刑事訴訟法發現真實之目

的，故執行逕行搜索時，如發現有犯罪證據，自得予以搜索並扣押，以利犯罪之追

訴。 

小結 

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項之立法目的在發現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以對於體積足以

容納人體之箱櫃等物，自可加以搜索，以期發現可能藏匿其中之人。且搜索之時間應

在發現被告之前。準此，提示情形應以否定說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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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規定得逕行搜索之立法目的係為發現人而非發現物，而題示

司法警察執行拘提時並未發現被告，進而搜索甲宅內書桌抽屜，除有特殊例外情形，被

告並無躲藏於書桌抽屜之可能，依前開論旨，司法警察所為之搜索行為並非合法。 

司法警察持法院核發之拘票進入乙宅拘提之行為合法，如司法警察扣押乙之毒品亦屬合

法： 

司法警察持法院核發之拘票，得進入第三人住宅執行拘提，故題示情形，司法警察依情

資獲知甲躲藏於女友乙之住宅，進而進入乙宅執行拘提之行為合法。 

司法警察執行拘提時，雖無搜索票，亦得逕行搜索被告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

之交通工具及立即可觸及之處所，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定有明文。得為證據或得沒收之

物，縱為另案應扣押之物，司法警察亦得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33 條第 1項、同法第 152

條規定予以扣押。題示情形，司法警察拘提甲時，得依上開規定對甲實施附帶搜索，搜

索之範圍及於甲立即可觸及之處所。現場發現之毒品固為乙所有，惟因毒品屬於違禁

物，不問是否屬於犯人所有均應沒收，且因無法排除該毒品與甲販毒之犯罪事實無關，

更無可能要求司法警察對該毒品視而不見，是以，如司法警察扣押該毒品，亦屬合法。 

 

二、依刑事訴訟法規定逮捕對象為何？逮捕同時應告知之事項及逮捕後之告知事項分別為何？逕

行拘提之構成要件為何？ 

【破題解析】 

逮捕之法律規定。 

最高法院對逮捕後之處理有特殊見解。 

【命中特區】 

正規班講義編號:1/第 13 頁、第 14 頁及上課筆記/總複習講義第 15 頁【命中率】95% 

◎【難易度分析】回寄時間／請老師二～三日內回寄即可／此為班內使用內容。 

【難易度級數★★★★】 

【分析】 

本題測試考生對逮捕之基本概念以及警察偵查犯罪手冊就司法警察實施逮捕後之程序，另最

高法院曾對司法警察實施逮捕後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交談予以定性，此實務見解為獲取高

分關鍵。 

【擬答】： 

刑事訴訟法規定逮捕之對象： 

通緝犯：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87 條規定，通緝經通知或公告後，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得拘提被告或

逕行逮捕之。利害關係人，得逕行逮捕通緝之被告，送交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請求檢

察官、司法警察官逮捕之。 

現行犯及準現行犯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規定，現行犯，不問何人得逕行逮捕之。如有一、被追呼為犯罪

人；二、因持有兇器、贓物或其他物件、或於身體、衣服等處露有犯罪痕跡，顯可疑為

犯罪人者。是為準現行犯，不問何人，均得逕行逮捕。 

逮捕同時應告知之事項及逮捕後之告知事項 

逮捕同時應告知之事項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 141 點第 1項規定，逮捕現行犯、準現行犯、通緝犯或拘提人

犯，應將逮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其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至遲不得逾 24 小時。本

人或其親友為前項告知之請求時亦同。 

逮捕後之告知事項 

依最高法院 99 年度台上字第 6562 號刑事判決意旨，司法警察（官）依法拘提或逮捕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後，為獲致其犯罪相關案情，而開始就犯罪情節與其交談時，即屬刑

事訴訟法所規定之「詢問」。而詢問之開始即應當場製作詢問筆錄，並踐行同法第 94 條

至第 100 條之 3之法定程序，始足保障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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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行拘提之構成要件為何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規定，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有左列情形

之一而情況急迫者，得逕行拘提之： 

因現行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 

在執行或在押中之脫逃者。 

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逸者。但所犯顯係最重本刑為一年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專科罰金之罪者，不在此限。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

有逃亡之虞者。 

乙、測驗題部分 

  下列何者，敘述錯誤？ 

偵查程序尚未終結之案件，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中應不公開  

現行犯，只限司法警察得逕行逮捕之，一般人民不得逮捕  

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

嫌疑人到場詢問。經合法通知，無正當理由不到場者，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偵查中發通緝之通緝書由檢察長簽名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列何人，偵查中無權聲請檢察官為搜索、扣押、鑑定、勘驗、訊

問證人或其他必要之證據保全處分？ 

證人 告訴人 被告之辯護人 被告 

  偵查中司法警察因拘提或逮捕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經察官訊問後，

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提或逮捕之時起幾小時內，敘明羈押之理由，聲請該管法院羈

押之？ 

 20 小時  48 小時  24 小時  12 小時 

  下列何者依刑事訴訟法規定，不屬於羈押被告之事由？ 

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串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 5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無一定之住所或居所者 

  下列有關羈押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官有核准羈押被告權限，檢察官並無核准羈押之權限  

偵查中羈押期間及延長羈押期間合計最長為 2個月  

只有檢察官有權聲請法院(法官)羈押被告，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並無聲請權  

羈押被告，應用押票 

  司法警官、司法警察逮捕或接受現行犯者，應即解送檢察官。但所犯最重本刑為幾年以

下有期徒刑之罪，得經檢察官之許可，不予解送？ 

 5 年  1 年  2 年  3 年 

  司法警察官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得由其最上級機關首長提出偵查計畫書，並檢附相關

文件資料，須經下列何人之核可核發偵查指揮書，始得由入、出境管制相關機關許可毒

品及人員入、出境？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少年事件處理法所稱之「少年」，系指下列何者？ 

 10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人  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人  

 14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人  14 歲以上 20 歲未滿之人 

  有關現行檢、警之權責與功能論述，下列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勘察  

司法警察並得通知證人到場詢問  

司法警察逮捕強制罪之現行犯者，得經檢察官之許可不予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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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得開始偵查 

  有關拘提或逮捕及其後處置之論述，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有事實足認為犯普通傷害罪之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逸，而情況急迫者，司法

警察得逕行拘提之  

司法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得逕行搜索其立即可觸及之處所  

司法警察逮捕強制罪之現行犯者，得經檢察官之許可不予解送  

法院深夜始受理聲請羈押者，被告得請求法院於翌日日間訊問 

  下列何者，敘述錯誤？ 

警察人員於執行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應立即

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不得超過 24 小時  

性騷擾防治法規定，除可依相關法律請求協助外，並得於事件發生後 1 年內，向加害

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司洲以警察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得揭露被害人之

姓名、出生年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識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性騷擾事件依性騷擾防治法規定，雙方當事人得以書面或言詞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調解;其以言詞申請者，應製作筆錄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除為避免國家安全遭受危害，以蒐集外國勢力或境外敵對勢力

情報之必要，而有監察通訊者外，其他之通訊監察期間，每次不得逾多久？ 

 20 日  10 日  2 個月  30 日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官可以對線民說如涉及犯罪，司法警察官有權同意依證人保護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監察他人通訊或洩漏、提供、使用監察通訊所得之資料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且違法監察他人通訊者，亦有刑責之處罰規定  

通訊監察以截收、監聽、錄音、錄影、攝影、開拆、檢查、影印或其他類似之必要方

法為之。但不得於私人住宅裝置竊聽器、錄影設備或其他監察器材  

依人口販運防制法規定，政應機關公示有關人口販運案件之文書時，不得揭露人口販

運被害人之個人身分資訊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不得於夜間行之。但有例外情形者，得於夜間

詢問，下列何者不屬於例外情形？ 

經檢察官許可  

經法官許可  

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  

受詢問人明示不同意者 

  下列有關司法警察製作筆錄之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制作之筆錄，受詢問人如請求將該筆錄記載增、刪、變更者，司法警察應將

其陳述附記於筆錄  

詢問被告，應全程連續錄音;必要時並應全程連續錄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錄

者，不在此限  

司法警察制作之筆錄不必向受詢問人朗讀或令其閱覽，詢以記載有無錯誤  

司法警察製作之筆錄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錄音或錄影之內容不符者，除有急迫情況且

經記明筆錄者外，其不符之部分，不得作為證據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應先告知犯罪嫌疑人有關

訴訟上權益事項，下列何者，不屬於應告知事項？ 

得選任辯護人  

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得請求調查有利之證據  

對被害人得提起誣告被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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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見，不得作為證據  

被告之自白，如出於強暴、脅迫、利誘、詐欺、疲勞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不正之方

法，但與事實相符者，仍得為證據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不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 

被告未經自白，又無證據，不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行 

  有關警察偵查犯罪應遵守基本準則之論述，下列何者錯誤？ 

警察有依法協助偵查犯罪、執行搜索、扣押、拘提及逮捕之職權  

民主、法治、服務、人權為警察偵查犯罪應遵守之原則  

偵查刑案，應嚴守偵查不公開之規定及應以現場為基礎  

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且將調查情形益告直屬長官，並視案情報請

檢察官主持偵辦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重大刑案？ 

搶奪案件  汽車失竊案  

竊盜學術上之重要設施、器材 被竊人員系外籍人員 

  有關現場勘察採證工作應遵守原則之論述，下列何者錯誤？ 

由內而外 由近而遠 由低而高 由顯至潛 

  有關現場勘察採證之論述，下列何者正確？ 

重大刑案宜由管轄警察局局長或其代理人擔任現場指揮官  

刑案現場任務編組的調查組長，可由資深之偵查人員擔任  

刑案現場任務編組的勘查組長，可由偵查隊長擔任  

刑警大隊長抵達現場後，應立即從事犯罪調查工作 

  有關犯罪剖繪基本概念之論述，下列何者錯誤？ 

犯罪人犯案具有連續性 人格反應犯罪現場  

特徵將會維持不變 著重在有形跡證分析 

  有關徒步跟蹤實施要領之論述，下列何者錯誤？ 

對象停止前進時，必須立即停止前進，並注意對方舉止  

對象返身回走，應注意視線置於對方眼睛之外處，避免做正面接觸  

對象進入遊樂場所，應隨同進入，仿同對象動作，以便監視  

對象與他人接觸，應詳作記錄，儘可能拍照下來 

  有關實施搜索、扣押之論述，下列何者錯誤？ 

搜索發現本案應扣押之物為搜索票所未記載者，亦得扣押之  

實施搜索或扣押時，發現另案應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  

逕行拘提犯罪嫌疑人，如未事先聲請搜索票，不得準用逕行搜索之規定，逕行搜索其

住宅  

受搜索人抗拒搜索者，不得使用逾必要程度之強制力搜索之 

  有關實施目擊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時之論述，下列何者錯誤？ 

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  

指認前必須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並不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  

實施指認，應於偵訊室或適當處所為之 

被指認之數人在外形上得有相當差異 

 


